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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 为防治贪污，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规范经营行

为，维护股东合法权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制定本制

度。 

2. 本制度适用于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

（控股）子公司、办事处，以上合并简称“公司”。 

 

第二章 贪污的定义及内容 

1．贪污是指公司内、外人员采用欺骗等违法违规手段，谋

取个人不正当利益，损害公司正当经济利益的行为。 

2. 贪污的内容涉及“贪腐”和“欺诈”两大类，包括但不

限于： 

•  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如回扣、礼品、招待等） 

•  内部员工与亲属、朋友等进行商业利益输送 

•  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物 

•  挪用公司财物 

•  盗窃公司财物 

•  虚构支付款项 

•  虚假报销 

•  伪造相关会计、支付凭证 

•  侵犯商业秘密 

•  其他侵害集团利益的各类贪污行为 



 

第三章 监督组织机构 

1. 舜宇光学科技审计委员会是反贪污工作的监督机构，负

责对涉及审计部门贪污案件的受理、调查工作，并审核反贪污

资料的真实、完整性以及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合规性。 

2. 审计部是公司反贪污工作的常设机构，在董事长的直接

领导下，进行公司范围内的反贪污工作。 

 

第四章 举报受理、调查和报告 

1. 舜宇光学科技设立贪污案件的举报受理专线电话、电子

信箱等，并将举报受理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等信息通过企

业网站、报刊、公告栏等进行公布。 

2. 审计部应将接受、处理的实名或匿名举报资料，留下书

面记录供审计委员会的检查。其他各级管理人员收到举报信

息，应及时通报审计部。 

3. 审计部接受举报资料后，按照被举报人员的管理层级分

别安排举报事项的核实与调查，调查结果向董事长进行汇报，

并知会所在公司总经理。 

 

第五章  处罚 

1. 需上报关联交易得申报人未主动申报关联方且该关联方

也未主动申报关联人士的，但经核实存在关联关系的，取消其

合格供应商的资格，并纳入供方黑名单。 



 

2. 所有犯有贪污行为的员工，给予相应的经济和行政处

罚；触犯刑法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3. 所有犯有贪污行为的员工，除退回不当所得、赔偿损失

外，公司有权收回对其的任何奖励。 

4. 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应对其直接下属发生的贪污行为承担

直接管理责任。 

 

第六章 附则 

1.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 本制度由审计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